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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１日凌晨,凉山州金阳县芦稿林河流域受

上游短时强降雨影响暴发山洪泥石流灾害,位于芦稿林河下

游的蜀道集团所属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G４２１６
线金阳至宁南段高速公路JN１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JN１项

目部)钢筋加工场施工人员驻地被冲毁,造成６人死亡、４６人

失联、２１人受伤.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

搜寻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家属安抚等善后工作;国务院要派出

工作组,全面开展调查,依法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要深刻汲

取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排查问题,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安全监

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

紧核实情况,全力查找、搜救失联人员,尽快查明原因,汲取教

训,并依法严肃追责.张国清副总理专门听取四川省灾害调

查处置工作情况汇报,提出明确要求.国务院派出调查督导

工作组(以下简称国务院工作组),督促指导四川省人民政府

全面调查灾害原因和具体责任,全力搜寻失联人员,妥善做好

善后等工作.

四川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建立了省委、省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担任召集人的凉山州金阳县“８２１”山洪灾害处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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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制,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调查

处置工作;成立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凉山州金阳县

“８２１”山洪灾害重大人员失联调查处置领导小组(以下简称

调查组),省检察院、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公安厅、自然资

源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应急管理厅、省国资委、省信访局、

四川通信管理局、四川气象局、省总工会等部门,以及凉山州

委、州政府有关人员参加,下设综合协调组、人员核查组、人员

搜救组、技术专家组、责任调查组、善后和维稳工作组、舆情应

对组７个工作组.省纪委监委同步开展追责问责审查调查工

作.

８月２８日,应急管理部副部长、水利部副部长王道席带

领应急管理部工作组,紧急赶赴金阳县实地指导救援和灾害

核实调查工作.９月１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在前期

应急管理部工作组基础上,由应急管理部会同交通运输部、水

利部组成国务院工作组,下设综合组、技术组、企业责任组、党

政责任组、人员核查组５个专项组,现场督促指导开展调查处

置工作.

在国务院工作组督促指导下,调查组坚持“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科学严谨、全面客观”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地质灾害防治条

例»等法律法规,聚焦“预警后未及时组织转移避险、谎报瞒报

—２—



失联人数、违法违规建设使用工棚营地”三个重点,通过现场

踏勘、调阅资料、调查了解、专家论证等方式,复盘灾害发生和

应对处置全过程,调查属地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企事业

单位履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查明了灾害原因,认定了灾害性

质,厘清了相关责任,总结了需要汲取的教训,提出了防范和

改进的措施建议.

调查认定,凉山州金阳县“８２１”山洪灾害是一起由于上

游集中强降雨引发多处崩塌、滑坡、泥石流,山洪裹挟大量泥

砂,冲毁JN１项目部钢筋加工场施工人员驻地,加之钢筋加

工场汛期违规住人、项目部管理人员不执行转移避险指令未

及时组织涉险人员转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的山洪泥石

流灾害;涉事企业有组织实施了谎报瞒报失联人数的违法行

为.地方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在灾害防范应对、日常防汛管理

和项目建设监管等方面存在履职不到位的问题,凉山州、金阳

县部分干部存在默许纵容企业谎报瞒报失联人数行为.

一、灾害相关情况及致灾成灾原因

(一)基本情况

１金阳县基本情况

金阳县地处四川省西南部,大凉山南麓、凉山州东部边缘

金沙江大峡谷(见图１).地形属凉山山原地貌向西南山地地

貌过渡区域,地势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呈西北向东南倾斜,相

对高差约３５００米.气候属亚洲大陆东部季风区域中亚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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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云南高原—察隅气候区,多年平均气温１６４℃,年均降水

量７８４１毫米,最高达１１５２１毫米,最低为４３９８毫米,降雨

主要集中在６—９月,暴雨多出现在７—８月,境内洪水具有陡涨

陡落、洪峰高、历时短等特点.县域内山洪地质灾害主要类型

有山溪洪水、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属山洪和地质灾害高发

区.

图１　金阳县位置示意图

芦稿林河流域位于金阳县中部(主要支流有则祖沟、达拉

豁布河),属于金沙江左岸支流,属县管河道,自北向南流经甲

依乡、寨子中心村、木府中心村(见图２).流域面积２０１２９
平方公里,河长３２２９公里,河道平均比降８２４‰,多年平均

流量为３５m３/s.

—４—



图２　金阳县芦稿林河流域地理位置示意图

２G４２１６线金宁高速及JN１标段基本情况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０日,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 G４２１６线金阳至宁南段高

速公路项目核准的批复»(川发改基础〔２０１７〕５０７号),项目主

线起于金阳县芦稿镇,止于宁南县,全长约９３９公里,共设

１５个标段(含JN１标段),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开工建设,全线预

计２０２５年１０月建成通车,与 G７６１１线西昭高速在芦稿２号

大桥互通相接.

JN１标段位于金阳县芦稿镇,里程长度６６公里,主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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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结构物为隧道２座(引水隧道、芦稿隧道进口)、桥梁１０座;

临建工程从上游到下游分别为:项目部、拌合站、预制梁加工

场驻地、碎石加工场驻地、芦稿２号大桥驻地、芦稿隧道驻地、

钢筋加工场驻地(见图３).

图３　JN１标段临建工程分布图

３JN１项目部钢筋加工场工棚营地情况

JN１项目部钢筋加工场及施工人员驻地(见图４)位于金

沙江一级支流芦稿林河下游左岸、金阳县芦稿镇油房村下火

地组.钢筋加工场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建设,后经金阳县自然资

源局以«金阳县自然资源局关于 G４２１６线宜金、金宁高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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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项目(第一批１—７号)临时用地的批复»同意临时用地,占地

面积１０４４７５亩,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建成,经过JN１项目部和监理

项目部验收后投入使用,下游建有跨河贝雷桥(钢栈桥),于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初建成,后随着工地施工人员增加新建工棚营

地并于２０２１年４月建成使用.据灾害前现场影像数据显示,

工棚营地３栋板房位于河边,其中２号和３号板房为双层结

构,每层有８个房间;１号板房为单层结构,有８个房间.３栋

板房共有４０个房间,每栋板房有２个房间作为施工队食堂和

杂物间(共６间),其余３４间用于施工人员住宿.

图４　JN１项目部钢筋加工场及施工人员驻地图

４涉事企业情况

G４２１６线金阳至宁南段高速公路JN１标段共涉及１６家

企事业单位(见图５).其中,业主单位和施工单位均为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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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下属的企业.

图５　涉及企业层级及企业关系图

(１)业主单位４家

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蜀道集团),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１００MAACK３５Q８５,成立时间:２０２１年

５月２６日,法定代表人:唐勇.

四川蜀道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蜀道高速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１０７MA７EK１１X０４,成立时间: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５日,法定代表人:陈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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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沿江金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沿江金宁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３４３０MA６４９UWT３０,成立时

间:２０１７年９月８日,法定代表人:刘文.

四川沿江金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金阳代表处(为沿江金

宁公司的内设部门,以下简称金阳代表处),无独立法人、社会

信用代码等,管辖范围有JN—JL１至JN—JL４四个总监办.

(２)施工单位５家(含内设机构)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股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１１８９０６９５６,成立时间:１９９９年

１２月２８日,法定代表人:熊国斌.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８１１９０XN,成立时间:１９９８
年４月１６日,法定代表人:王中林.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大桥工程分公司(为路

桥集团分公司,以下简称大桥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由路桥集团授权经营,实行内部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３４５８６５８７８７,成立时间: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２
日,负责人:黄平.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G４２１６线金阳至宁南

段高速公路项目总承包部(为路桥集团的派驻机构,以下简称

项目总包部),属于临时设立的项目现场管理机构,无独立法

人、社会信用代码等,主要职责是协调分部关系、计量变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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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支付、材料统筹等工作.

JN１项目部为大桥分公司派驻机构,属于临时设立的项

目现场管理机构,无独立法人、社会信用代码等,负责组织

JN１标段施工.

(３)劳务分包单位４家(含非法转包单位１家)

四川盛世飞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盛世飞

腾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１０５MA６CCEGR５４,成立

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０日,法定代表人:熊柏宇.

四川锦泰宏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锦泰宏

昇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１８２MA６５５T４B４D,成立

时间: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７日,法定代表人:田素坪.

湖北文投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文投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４２０１０５MA４KMD５K３T,成立时间:２０１６年

４月１４日,法定代表人:闵华锋.

四川龙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龙元公司),属非

法转包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１３８１MA６BKEFJ６N,成立时

间: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９日,法定代表人:何海.

(４)监理单位１家

厦门中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中平监

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９１３５０２００７０５４８７７９５G,成立

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５日,法定代表人:洪炼治.

(５)地灾评估单位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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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省勘察

设计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６００００１５８２８６７１５E,成立时

间:１９９３年８月３１日,法定代表人:周云荣.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

成都山地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１２１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２７７２８,法定代表

人:文安邦.

(二)灾害发生经过

１雨情水情砂情及地形地貌

(１)雨情

芦稿林河流域及周边共有雨量监测站１９处,其中水文雨

量站３处、气象雨量站６处、地灾雨量站６处、山洪雨量站４
处.

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０日８时至２１日８时,芦稿林河流域降大

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通过雨量监测站数据分析,本次降雨

主要分布在芦稿林河干流中上游及达拉豁布河,２４小时降雨

超过１００毫米的站点有派来镇岩头村岩头组滑坡雨量站

１３２２毫米、寨子站１２０５毫米、金阳甲依寨子气象观测站

１１７１毫米.结合气象雷达监测数据,本次小时最大面雨量

出现在２０日２３时—２１日０时.

经分析,达拉豁布河降雨重现期超１００年一遇;芦稿林河

中上游降雨重现期超１００年一遇;则祖沟降雨重现期约５年

一遇;芦稿林河与则祖沟汇合之前的区域降雨重现期约４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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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遇;JN１项目部钢筋加工场以上区域降水重现期近２０年一

遇.

(２)水情

此次芦稿林河流域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特别是空间分布

差异较大.为更好分析流域内不同区域的洪水量级,采用分

区域计算的思路分析流域洪水.经水文比拟法、推理公式法、

现场洪痕调查法等多种方法综合分析:芦稿林河上游支流达

拉豁布河洪峰流量１４９m３/s,重现期超１００年一遇;芦稿林河

与达拉豁布河汇口以上的干流上游洪峰流量１０７m３/s,重现期

超１００年一遇;芦稿林河下游支流则祖沟洪峰流量１１４m３/s,

重现期约５年一遇;芦稿林河与则祖沟汇口以上的干流洪峰

流量１７２m３/s,重现期约４０年一遇;JN１项目部钢筋加工场所

在河段洪峰流量２７０m３/s,重现期近２０年一遇.

(３)砂情

调查表明,灾害过程中,芦稿林河流域内的泥沙补给主要

有三类来源,一是流域上游树枝状支沟内的洪水携带泥沙汇

集到主沟,成为下游泥沙的主要来源.二是主河道内河床堆

积物质及岸坡工程弃渣在水流冲刷作用下成为泥沙来源.三

是河道凹岸处土质岸坡及浅表层小型滑坡进入河道提供物

源.此次灾害,芦稿林河流域共淤积泥沙１７９万立方米,其

中:６号钢筋加工场至碎石厂驻地工棚段６７万立方米、钢筋

加工场区段７６万立方米、沟口库区跌水坎以下区段３６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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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灾害发生后,沟口库区跌水坎以下区段泥沙持续淤

积,累计约１４万立方米.

(４)地形地貌

芦稿林河发源于甲依乡嘎普拉达(海拔２８２０米),北高南

低,至钢筋加工场河段(原河底高程海拔５９８米),河道平均比

降８２４‰,河长３２２９公里,平均河宽１５—３０米.流域植被

较发育,整体地貌类型属于高山峡谷,地形陡峭、山高谷深,主

要为草甸和灌丛,沿河两岸斜坡坡度在５０度以上,区域内基

岩裸露,坡面堆积大量的残坡积物和崩滑堆积体.此类地形

地貌产流汇流速度快,洪水陡涨陡落,物源丰富,加之灾害点

位河段变宽(约７０—９０米)、变缓(约１２‰)后,泥砂易淤积.

２灾害发生经过

８月２０日２０时,芦稿林河流域开始降雨,２０日２３时至

２１日１时降雨强度最大.本次降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芦稿

林河上游地区,短时强降雨形成山洪,上游甲依乡河段河谷两

岸发生多处小型崩塌、滑坡,洪流裹挟泥沙石块在上中游的西

昭高速SG１标段５号、６号钢筋加工场等河道宽缓段淤积,造

成施工机具及SG１钢筋加工场淤埋.据碎石加工场(距５号

钢筋加工场上游１４公里)巡查员拍摄视频显示,２０日２３时

４０分左右,碎石加工场附近河段水位明显上涨,下游灾害发

生地JN１项目部钢筋加工场河段水位距加工场地坪１米多.

８月２１日０时１０分许,山洪泥石流演进至JN１项目部

—３１—



钢筋加工场河段,致使河道淤积和水位快速上涨.根据部分

当事人陈述,０时２２分许,水位距加工场地坪约０６—０７米;

０时２６分许,高含砂洪流冲入钢筋加工场,施工人员自行避

险;０时３７分许,水位上升至２号板房一楼窗户下沿;０时４１
分许,３栋板房接连被冲垮,导致避险的施工人员落水.

事发当晚,JN１项目部钢筋加工场施工人员驻地住有９３
人.灾害造成６人死亡、４６人失联、２１人受伤,金阳县部分基

础设施、JNI项目部和SG１项目部分设施设备受损,直接经济

损失为６４８０８４万元.

(三)致灾成灾原因

１短时强降雨是诱发灾害的重要因素.本次降雨过程

雨强大、雨量集中、历时短、汇流快.降雨主要集中在芦稿林

河干流,时段集中在８月２０日２３时至２１日１时.２４小时达

到大暴雨的雨量站３个、达到暴雨的雨量站１１个,芦稿林河

中上游的雨量重现期超１００年一遇.

２不利地形地貌和地质条件加重灾害危害性.芦稿林

河流域山高坡陡,河道比降上陡下缓,基岩大范围出露,河道

蜿蜒曲折、宽窄相间.特殊地形地貌导致产汇流速度快,洪水

陡涨陡落,对河床泥沙冲刷侵蚀作用强,加之此次降雨过程中

上游暴雨中心河道两岸发生部分岸坡坍塌和小规模滑坡,为

下游带来丰富物源,形成山洪泥石流,影响范围和破坏力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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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河道行洪输砂不畅加剧了灾害效应.JN１项目部钢

筋加工场建设于河谷滩地、侵占河道,加之场地末端建设的贝

雷桥(钢栈桥)堵塞阻水拦砂,大量推移质在该河段形成淤积,

河道行洪能力急剧下降,原主河槽淤满后抬高了河道河床,高

含砂洪水改道冲入钢筋加工场和施工人员驻地,超过无泥沙淤积

条件下１００年一遇的洪水水位,放大了灾害效应.

４汛期违规住人、不及时转移避险是造成人员伤亡失联

的重要原因.JN１项目部未严格执行防洪抢险应急预案和度

汛方案,汛期仍违规安排钢筋加工场施工人员驻地住人.８
月２０日１７时３２分至８月２１日０时１８分,先后收到并确认

金阳县相关部门７次点对点预警“叫应”、蜀道集团内部发出

的５次预警提示、监理公司发出的３次撤离提醒,没有组织人

员转移避险,最终酿成严重后果.

二、灾害应对处置情况

(一)预警信息发布及调度部署

２０２３年８月１９日下午,收到国务院总值班室转来的«中

国气象局值班信息(第４３９期)»(〔２０２３〕第１５０６８号),预报２０
日至２２日四川有强降雨,包括凉山州在内的４个市(州)有山

洪地质灾害风险,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安排分管副省长立即

调度.１９日２０时,分管副省长视频调度包括凉山州在内的

降雨覆盖市县防灾工作,分析研判雨水情趋势,安排部署强降

雨防范应对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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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预警信息发布

８月２０日１７时至１９时许,水利厅、四川气象局联合发布

山洪灾害气象蓝色预警,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地质

灾害风险三级(黄色预警)预警预报.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

室发出风险提示单(包括凉山州暴雨蓝色预警信息)并印发

«关于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１６时４分至

５３分,凉山州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范围包括金阳县等

１４个县),凉山州防汛防地灾工作专班发布«凉山州地质灾害

和防汛减灾气象风险预警响应通知单».１７时１０分至２３时

３６分,金阳县防汛专班发布地质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山洪灾

害风险黄色预警,金阳县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１８时１
分至１４分,芦稿镇副镇长(值班领导)吴雪佳和镇长王川收到

金阳县防汛专班发布的风险预警后,分别转发至“芦稿镇防汛

防地灾工作群”“芦稿辖区高速施工企业”微信群.

８月２０日１６时３４分至２０时５７分,蜀道集团利用微信

工作群将“四川应急”微信公众号«中央气象台暴雨蓝色预警

信息»暴雨蓝色预警层层转发至JN１项目部.

２调度部署

８月２０日１６时３０分,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防汛减灾

调度会议,调度包括凉山州在内的１０个市(州)及所辖县(市、

区)并专门就凉山州在建工程工地营地防汛安全提出明确要

求.１９时２５分,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值班室抽查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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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地灾指挥部,要求做好地灾预警后的相关工作.２０时１５

分,水利厅防汛值班室电话抽查凉山州金阳县等地值班值守

情况,要求加强２４小时值班值守,特别保证危险区责任人“叫

应”到位,做好山洪危险区、在建工程营地应撤尽撤.２０日,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全天电话抽查了金阳县防汛办等县

级防汛办、部分乡镇和工地营地共１０５个,督促提醒落实人员

转移避险措施.１７时１０分,凉山州副州长马小合对全州防

汛防地灾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州防汛防地灾专班值班人员分

别于１７时１３分、２３时１分２次电话调度金阳县,督促做好防

汛防地灾、人员转移避险工作.

(二)转移避险工作开展情况

８月２０日１６时,金阳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主持召开视频

调度会,专题安排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县乡村各级、县

域内在建工地营地等严格执行“三个避让①”“三个紧急撤离②”

刚性要求,强化值班值守,果断转移避险,妥善管控和安置好

转移群众,做到不安全不返回,确保绝对安全.

８月２０日１８时１１分,金阳县开始陆续组织群众转移,至

２１时２０分共转移１３７２户４９８７人,其中芦稿林河流域主要涉

及的３个乡镇共转移群众３５３户９９８人,SG１项目部转移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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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避让: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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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自８月２０日１７时３２分开始,JN１项目部先后收到并确

认１５次预警信息和转移避险指令,但实际并没有组织转移避

险.

(三)应急处置与人员搜寻

灾害发生后,JN１项目部立即组织现场抢险救援,全力开

展人员搜寻搜救工作.金阳县、芦稿镇迅速组织１１０余人携

带救援装备到达芦稿林河灾害地点开展现场应急抢险、人员

搜救及现场交通保畅等工作.凉山州、金阳县防汛抗旱指挥

部先后启动三级防汛应急响应,成立州县联合指挥部,组建联

合搜救组实施救援.

省委、省政府接报后第一时间对抢险救灾作出安排部署,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四级防汛应急响应.按照省委、省政

府安排,８月２１日,副省长胡云带领应急管理厅、水利厅、交

通运输厅等部门人员赶到现场,迅速组织召开联合指挥部会

议,安排部署应急救援等相关工作.得知发现新增失联人员

情况后,省委书记王晓晖立即作出安排,要求迅速核查失联人

数等.８月２７日深夜,省长黄强带队赶到灾害现场,并在金

阳县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抓紧核实失联人员,全力组织抢险救

援,深入开展灾害调查,扎实做好善后处置,依法依规追责问

责.８月２８日,成立部、省、州失联人员联合搜寻工作组,下

设综合协调组、现场搜寻组、技术指导组和物证核查组,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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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集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专业救援力量、专家技术团队

４４９人,各型装备１８５８台(套),全方位开展搜寻搜救.按照

专家建议,确定跌水坎下方１００米以内范围堆积体为失联人

员搜寻重点区域,确定采砂船正面掘进、长臂挖掘机深掏深

挖、钻机打井取样、沿江反复搜索“四位一体”搜寻策略.根据

搜寻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技术方案,编制«金阳县“８２１”山洪

灾害失联人员搜寻开挖施工组织设计»和«金阳县“８２１”山

洪灾害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安全手册»等相关配套操作细则,具

体从事发钢筋加工场工棚区域、明渠至跌水坎上游区域和跌

水坎下游至灯厂大桥区域开展搜救搜寻,同时不间断开展江

面常态化搜索.截至１２月１８日,现场搜寻累计投入省、州、县

消防救援、森林消防、公安、民兵、专业技术等应急力量２３３７４人

次,挖掘机、采砂船、搜救船、无人机等装备４０４９台(套)次.水

下重点区域采砂船、挖掘机累计挖掘泥石流堆积方量约１３５
万立方米,累计搜寻江岸８７１３公里、江面水域２６７８０公里.搜

寻并打捞失联人员遗体６具,未发生二次人员伤亡.

鉴于这次灾害搜寻埋压现场环境复杂、失联人员埋压位

置具有不确定性,现场作业手段受限、挖掘搜寻条件逐渐丧

失,次生灾害危险加剧、作业环境安全隐患突出,搜寻难度很

大.依据专家意见,为确保安全,从１０月７日起停止水下开

挖搜寻作业,转入常态化江面搜索.

三、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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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蜀道集团谎报瞒报失联人数,凉山州、金阳县部分干

部默许纵容

此次灾害应对处置过程中出现了谎报瞒报失联人数的严

重违纪违法犯罪行为,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

１蜀道集团及下属企业有关人员共同组织实施谎报瞒

报.８月２１日凌晨２时许开始,JN１项目部将动态统计的失

联人数逐级电话上报,至蜀道集团时约３０余人.蜀道集团部

分干部因害怕承担“应撤未撤”责任,９时许,蜀道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唐勇将压减灾害事故的死亡、失联人数的意图传递

给安全环保与应急管理部部长宋俊杰、沿江金宁公司董事长

刘文等人.宋俊杰明白唐勇意图后,擅自编造了“总数８５人、

救出７９人、失联６人”的数据,并电话请示唐勇同意.９时４０
分左右,宋俊杰联系蜀道集团下属的项目业主方、施工方相关

人员,告知编造的虚假数据并要求双方统一口径上报.之后,

该数据按照信息报送流程,经“大桥分公司值班人员—路桥集

团值班室—路桥股份值班室—蜀道集团总值班室”“沿江金宁

公司值班人员—蜀道高速公司值班室—蜀道集团总值班室”

两条线逐级上报,再由蜀道集团总值班室于１０时许分别报送

省委、省政府值班室和省直有关部门.８月２１日上午１１时

左右,大桥分公司伏正兵安排有关人员核对出真实失联的４７
人名单.当日晚,伏正兵联合JN１项目部和劳务公司负责人

伪造了获救和失联人员名单.２２日至２６日,金阳县“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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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处置州县联合指挥部相继召开第四至十次会议,蜀

道集团参加会议的相关人员均不如实向州县联合指挥部报告

其掌握的情况,指挥部要求核实贵州、云南失联协查函过程

中,也不如实回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自然灾害救助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等有关规定,涉事的大桥分

公司及其上级路桥集团、路桥股份、蜀道集团具有报告灾害受

灾情况的法定职责,灾害发生后有关人员不及时、不如实报告

所掌握的失联人员情况,授意、编造虚假数据,或参与掩盖真

相.

２蜀道集团为掩盖谎报瞒报行为,违规组织资金开展善

后处置,相关人员知情不报.蜀道集团为尽快完成“８２１”山

洪灾害善后处置工作,从下属二三级公司抽调１６４人组成１８
个工作组在金阳、昭通、巧家３个谈判点(接待点)对接死亡失

联人员家属,并与之谈判签订赔偿协议.从８月２２日开始,

下属二三级涉事公司违规调拨资金进行善后处置,由施工单

位路桥股份负责制定赔偿标准、统筹善后资金,由路桥集团负

责对接安抚家属、签订赔偿协议、支付赔偿金等具体善后工

作.至８月２７日,与５１名死亡和失联人员家属签订«赔偿协

议»,并支付赔付资金.另１人为中铁二局劳务人员,由其劳

务公司签订«赔偿协议».

蜀道集团下属二三级公司参与善后工作的相关人员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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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失联人数远超通报的失联６人,但党性原则性不强,知情

不报,未向上级及相关机关报告.

３凉山州、金阳县部分干部存在默许纵容谎报瞒报行

为.８月２１日３时起,金阳县有关县领导、相关职能部门人

员陆续赶到灾害现场.当日８时许,凉山州政府、金阳县政府

相关负责人先后获悉３０余人失联的情况.９时许,沿江金宁

公司副总经理吴勇当面向金阳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及县

政府、县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报告“失联３７人”数据,县委

主要负责人要求其把失联人数核实清楚,并表示企业怎么报

县上就怎么报.１０时许,吴勇当面向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

人报告了“总人数８５人、救出７９人、失联６人”虚假数据,县

委、县政府相关负责人明知数据不真实,仍决定上报,随后安

排县委办将虚假数据报送凉山州委值班室.凉山州委办公

室、州政府办公室收到该数据后,向省委、省政府值班室上报.

２２日至２６日,州县联合指挥部相继召开第四至十次会议,县

委、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在会上均未汇报其掌握的真实情况.

２１日晚至２６日,在发现１１名疑似新增失联人员情况、开展

集访处置和维护稳定、舆情导控、贵州云南方面失联协查函处

理及大数据查询等工作中,凉山州、金阳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负

责人在相继知晓失联人数远超６人的情况下,不认真履行职

责,未按规定采取有效手段及时核实失联人员真实情况,对发

现的疑点未如实全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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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四川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落实县级政府属地责任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工

地营地防汛减灾工作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凉山

州、金阳县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具有核实、报告职责.灾害发

生后,凉山州、金阳县部分干部明知上报的失联６人数据不

实,放弃或怠于履行核实职责,放任虚假数据报送,不如实报

告了解掌握的相关情况,存在默许纵容企业谎报瞒报失联人

数的行为.

(二)JN１项目部未组织转移避险,金阳县跟踪落实不到位

这次灾害在现有监测预警体系下本可以避免,JN１项目

部未及时组织转移避险是造成重大人员死亡失联的直接原

因.

１侥幸心理严重不愿转移避险.JN１项目部相关管理

人员对山洪灾害极端性认识不到位,先后收到金阳县相关部

门７次点对点预警“叫应”、蜀道集团内部发出的５次预警提

示、监理公司发出的３次撤离提醒,JN１项目部安全负责人、

值班人员敷衍回复“收到”“正在撤离”,仅凭主观臆断认为本

地雨不大、水不大,还在考虑之前汛期组织过２次转移避险,

均未发生大的洪水,担心再次“空转”,未坚决、果断组织转移

避险.甚至临近事发前收到驻地人员“河道涨水了”的提醒,

仍未立即组织转移避险,错过了逃生的最后时机.

２末端责任落实出现明显缺位.JN１项目部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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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项目负责人、防汛主要责任人长期脱岗,只挂名不履职,

灾害发生前,JN１项目部防洪度汛领导小组其余４名成员中

仅安全副经理杨果在驻地.JN１项目部值班领导杨果当晚擅

离职守,并与综合办公室主任王锋江、机料处处长赵庸舜、湖

北文投公司项目负责人何海在芦稿镇聚餐饮酒,直至２３时

３０分才返回项目部,其间杨果收到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和人员

转移避险指令后,未及时下达转移避险指令.劳务公司现场

负责人值班流于形式,湖北文投公司、四川锦泰宏昇公司现场

负责人均未在施工人员驻地值班.

３企业内部转移避险机制不健全.蜀道集团及下属公

司在收到暴雨、山洪、地灾预警信息后直接向下属公司一转了

之,未向本级公司负责人报告,未针对较高等级预警开展必要

的研判,也没有提出针对性的工作要求和跟踪了解.负责下

达转移避险指令的相关人员事发前均不在现场,没有及时下

达转移避险指令.JN１项目部未将“撤人”指令的执行权授予

或明确给工棚营地的负责人或班组长,事发前劳务公司现场

值班人员向项目部请示是否“撤人”,在未接到项目部指令的

情况下,迟迟未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浪费宝贵逃生时机.

４金阳县未跟踪核实转移避险落实情况.金阳县委、县

政府和相关部门临灾预警叫应仅限于电话、微信调度,虽要求

企业反馈转移避险视频、图片,但对JN１项目部未反馈情况

没有跟踪核实.芦稿镇组织落实转移避险的范围未做到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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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仅落实了辖区内群众转移避险,未跟踪核实施工企业转移

避险情况.防汛防地灾“三长两员③”包保责任未落实、“三单

四图④”形同虚设,芦稿镇油房村防汛防地灾点长、副点长均未

按要求履职到位,没有打通预警响应“最后一公里”.

(三)JN１项目部违法违规建设使用工棚营地,汛期违规

安排住人

钢筋加工场违法违规建设施工人员驻地且汛期违规安排

住人是造成重大人员死亡失联的重要原因.

１违法使用临时用地.JN１项目部擅自改变临时用地

用途建设使用工棚营地,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２日,项目总包部向金

阳县自然资源局提交«关于 G４２１６线宜金、金宁高速公路项

目(第一批１—７号)临时用地申请的报告»,其中３号地块申请

使用的用途仅为JN１项目部钢筋加工场,未如实说明已建成

３栋施工人员住宿板房(２０２１年４月建成并投入使用).金阳

县自然资源局在未对钢筋加工场临时用地实地用途进行现场

核查、未按要求征求河道主管机关意见的情况下,于２０２１年

６月１５日批复同意了JN１项目部钢筋加工场临时用地申请,

使用期限为２年.违法继续使用临时用地,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４日

—５２—

③

④

三长两员:“三长”即点长、常务副点长、副点长.“两员”即督导员、监测员.其中,县级领

导任点长,乡镇负责同志任常务副点长、副点长,县应急管理、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班子成员任督

导员.
三单四图:“三单”即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和督导清单.“四图”即３小时紧急预警、２４小时

橙色红色预警、２４小时蓝色黄色预警和极端情况处置预案流程图.



钢筋加工场临时用地审批时限到期后,JN１项目部未按相关

规定⑤办理有关手续,临时用地处于违法使用状态.

２违法违规占用河道.工棚营地属于施工临时设施⑥⑦,

应办理工棚营地涉河审批手续,开展行洪论证及河势稳定性

评价.至事发时,JN１项目部未办理涉河审批手续,未开展行

洪论证及河势稳定性评价,违法违规占用河道.２０２２年２月

２８日,金阳县河长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沿江高速金

宁１标芦稿林河(芦稿镇灯厂村段)钢筋加工房侵占河湖岸线

的整改通知书»(金河长制函〔２０２２〕２号),认定“钢筋加工房

侵占了芦稿林河河湖岸线”,要求在３月３１日前完成侵占岸

线整改、４月１日将整改情况报河长制服务中心,并附整改前

后对比图片.２０２３年７月１日,县水利局向县交通运输局、

各涉及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部印发«金阳县水利局关于水利部

遥感图斑属实点位销号的函»(金水函〔２０２３〕８７号),销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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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七条　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需要临时使用国有

土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其中,在城市规划

区内的临时用地,在报批前,应当先经有关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土地使用者应当根据土地

权属,与有关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签订临时使用土地合同,并按

照合同的约定支付临时使用土地补偿费.临时使用土地的使用者应当按照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约定

的用途使用土地,并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临时使用土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必须报

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批准:(一)采砂、取土、淘金、
弃置砂石或者淤泥;(二)爆破、钻探、挖筑鱼塘;(三)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

设施;(四)在河道滩地开采地下资源及进行考古发掘.
«四川省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川水发〔２０２１〕４０号)第八条　在河道管

理范围内修建各类临时建筑物、构筑物或占用河滩地开展生产经营等各类临时活动的,单位或个人

应向当地河道主管机关提出申请.



位中包括跨芦稿林河钢栈桥和钢筋加工场,整改方式为补充

行洪论证,要求９月３０日前完成整改.截至事发时,JN１项

目部均未完成整改.

３汛期违规安排住人.JN１项目部未严格执行金阳县

防汛办⑧批复同意的«G４２１６线宜金高速公路 XJ２８合同段金

宁高速公路JN１合同段２０２３年防洪抢险应急预案»«G４２１６

线宜金高速公路XJ２８合同段金宁高速公路JN１合同段２０２３

年度汛方案»,未认真落实方案明确提出的“桥梁驻地、钢筋加

工厂驻地,不满足防洪要求,汛期不得住人”要求,汛期仍违规

安排住人.

４隐患整改不到位.JN１项目部工棚营地建成使用以

来,金阳县、芦稿镇领导带队检查３０余次,水利、自然资源、交

通运输等部门先后检查４０余次,JN１项目部对各级各部门检

查提出的周边河道淤积、驻地逃生转移路线不合理等问题隐

患,没有认真整改闭环;对省地质灾害指挥部第２１督导组(以

下简称省２１督导组)发现的“钢筋场上游采用堆石护岸、洪水

可能冲毁堆堤进入工棚区”问题,至事发时仍未完成整改,隐

患长期存在.

四、有关单位的责任及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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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第十三条　有防汛抗洪任务的企业应当根据所在流域或者地

区经批准的防御洪水方案和洪水调度方案,规定本企业的防汛抗洪措施,在征得其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由有管辖权的防汛指挥机构监督实施



(一)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

１蜀道集团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灾减灾工

作的决策部署不力,防灾减灾意识淡薄,防灾减灾工作要求不

落实,汲取发生的灾害教训不深刻,屡屡重蹈覆辙.日常管理

不严不实,防灾减灾责任压力传导不到位,修订防汛应急预案

不及时,责任落实未形成闭环.预警响应形同虚设,预警信息

接收处置机制不健全,收到暴雨、山洪、地灾预警信息后一转

了之,没有针对较高等级预警开展必要的研判,也没有提出针

对性的工作要求和跟踪了解.部分干部自上而下有组织谎报

瞒报并建立攻守同盟,目无法纪,胆大妄为,触犯党纪国法,造

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和极其恶劣的影响.

２蜀道高速公司

贯彻落实上级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决策部署不力,防灾

减灾意识淡薄,防灾减灾责任落实未形成闭环,防灾减灾工作

要求不落实.预警响应形同虚设,对预警信息一转了之,督促

沿江金宁公司健全并落实防灾减灾责任体系不到位.对沿江

金宁公司有关人员参与谎报瞒报失联人员的情况失察失责.

３沿江金宁公司及金阳代表处

贯彻落实上级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决策部署不力,防灾

减灾意识淡薄,防灾减灾工作要求不落实.未健全完善汛期

预警接收处置工作机制,在收到暴雨、山洪、地灾预警信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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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二十三条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二条的有关规定采取预防

措施及应对处置,没有提出针对性的工作要求和跟踪了解,没

有督促监理单位有效履行监理职责,没有督促JN１项目部真

正落实转移避险.督促JN１项目部整改“改变钢筋加工场临

时用地用途建设施工人员驻地,侵占河道并在汛期违规住人、

未按规定开展行洪论证和河势稳定性评价”等问题不到位.

部分干部参与谎报瞒报并建立攻守同盟,触犯党纪国法.

４路桥股份

贯彻落实上级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决策部署不力,防灾

减灾意识淡薄,防灾减灾工作要求不落实.汲取发生的灾害

教训不深刻,日常管理不严不实,对下级公司执行“三个紧急

撤离”刚性要求打折扣、执行走样的问题,整治态度不够坚决、

整治措施不够硬,在收到暴雨、山洪、地灾预警信息后一转了

之,没有提出针对性的工作要求和跟踪了解,预警响应形同虚

设.下属企业违规组织大量资金开展善后工作.部分干部参

与组织谎报瞒报并建立攻守同盟,触犯党纪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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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二十三条　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和易燃易爆物品、危
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运、使用单位,应当制定具体应急预案,并对生产

经营场所、有危险物品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周边环境开展隐患排查,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防止发

生突发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二条　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和岸线的利用,应当

符合行洪、输水的要求.禁止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倾倒垃圾、
渣土,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



５路桥集团

贯彻落实上级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决策部署“调门高、行

动少、落实差”,未树牢安全发展理念,防灾减灾意识淡薄,防

灾减灾工作要求不落实,未将防灾减灾压力和责任传导到生

产一线,汲取发生的灾害教训不深刻,对高风险项目缺乏有效

管控,甚至纵容迁就虚假整改行为,屡屡重蹈覆辙.在收到暴

雨、山洪、地灾预警信息后一转了之,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

二十二条的有关规定采取预防措施及应对处置,没有提出针

对性的工作要求和跟踪了解,预警响应形同虚设.对JN１项

目部违法违规改变钢筋加工场临时用地用途建设施工人员驻

地,侵占河道并在汛期违规住人、未按规定开展行洪论证和河

势稳定性评价等问题失管失察.违规组织大量资金开展善后

工作.部分干部参与组织、具体实施谎报瞒报并建立攻守同

盟,触犯党纪国法.

６项目总包部

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不到位,重生产、轻安全.对预警

信息重视不足,研判处置不力,预警响应形同虚设.对JN１
项目部违法违规改变钢筋加工场临时用地用途建设施工人员

驻地,侵占河道并在汛期违规住人、未按规定开展行洪论证和

河势稳定性评价,以及临时用地时限到期后未及时按规定办

理延期手续等问题失察失管.违规支付大量资金开展善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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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部分干部知情不报.

７大桥分公司

贯彻落实上级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决策部署不力,防灾

减灾意识淡薄,抓防灾减灾监管工作安排部署多、督促落实

少,防灾减灾责任压力传导不到位.对防灾减灾工作不研判、

不重视,不严格执行上级有关汛期值班值守制度,汛期安排劳

务派遣人员值班,汲取发生的灾害教训不深刻,屡屡重蹈覆

辙.内部管理混乱,公司安全总监兼JN１项目部项目经理姚

永喜长期不在项目部履职;对灾害发生时项目部、劳务公司大

部分防汛岗位责任人擅离职守,防汛末端责任落实出现明显

缺位等问题失管失察.落实防灾减灾工作不力,纵容JN１项

目部擅自调整临时用地用途建设工棚营地,未批先建钢筋加

工场及人员工棚营地,违规超期使用临时建设用地;对JN１
项目部工棚营地侵占河道,未按规定开展行洪论证和河势稳

定性评价,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二十三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二条的问题失察失责;未

按审核报备的防洪抢险预案和度汛方案落实汛期不得住人的

规定.部分干部具体实施谎报瞒报并建立攻守同盟,触犯党

纪国法.

８JN１项目部

内部管理混乱,项目经理长期不在岗履职,灾害发生时项

目部、劳务公司大部分防汛岗位责任人擅离职守,防汛末端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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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落实出现明显缺位.擅自调整临时用地用途建设工棚营

地,未批先建钢筋加工场及人员工棚营地,违规超期使用临时

建设用地;工棚营地侵占河道,未按规定开展行洪论证和河势

稳定性评价,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二十

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未按审查报

备的防洪抢险预案和度汛方案落实汛期不得住人的规定.工

棚营地转移避险机制不健全,项目部管理人员风险意识淡薄、

侥幸心理严重,敷衍回复金阳县、上级单位连续转来的预警信

息和转移避险指令,执行“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离”刚性要

求搞变通、打折扣,导致造成严重后果.部分干部具体实施谎

报瞒报并建立攻守同盟,触犯党纪国法.

９湖北文投公司

将劳务分包合同非法转包给四川龙元公司,并收取

４７５％管理费;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第二十三条的有关规定采取预防措施及应对处置,没有执行

“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离”刚性要求.配合JN１项目部谎

报瞒报灾害失联人数,参与编造假名单.

１０四川锦泰宏昇公司

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有关规定

采取预防措施及应对处置,没有执行“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

离”刚性要求.配合JN１项目部谎报瞒报灾害失联人数,参

与编造假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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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四川盛世飞腾公司

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有关规定

采取预防措施及应对处置,执行“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离”

刚性要求还有差距.

１２四川龙元公司

非法承接劳务分包合同;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

事件应对法»的有关规定采取预防措施及应对处置,没有执行

“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离”刚性要求.配合JN１项目部谎

报瞒报灾害失联人数,参与编造假名单.

１３厦门中平监理公司

贯彻落实上级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决策部署不力,监理

工作履职不到位,对JN１项目部擅自调整临时用地建设使用

工棚营地失管失察;未督促施工单位对汛期钢筋加工场工棚

营地违规住人问题整改到位,未按要求督促施工单位组织撤

离.

１４江西省勘察设计院

提交的«四川路桥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阳至宁南段

高速公路JN１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报告»,存在“评估范围划定偏小、调查评估深度不够、缺

失非工程措施建议”等问题与不足.

１５成都山地所

提交的«G４２１６线金阳至宁南段、宁南至攀枝花段高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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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存在“对芦稿林河灾

害类型认识不足、调查评估深度不够、分析论证不严谨、部分

评估结论不合理”等问题与不足.

(二)行业监管责任落实不力

１省国资委.作为蜀道集团的主管部门,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防灾减灾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不

力,对蜀道集团监管不力,对蜀道集团连续发生亡人事故汲取

教训不够,督促整改不力.

２交通运输厅.作为高速公路施工建设的行业主管部

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灾减灾决策部署和省委、

省政府工作要求有一定差距,指导凉山州督促金阳县交通运

输部门和相关单位落实防灾减灾责任、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

不力.

３水利厅.作为河道管理的主管机关和负责防洪组织、

协调、监督、指导等日常工作的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防灾减灾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有一定差距,

指导凉山州督促金阳县水利部门落实防洪防汛工作职责、严

格河道管理、洪涝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不到位.

４自然资源厅.作为土地管理和地质灾害防范的主管

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灾减灾决策部署和省

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有一定差距,指导凉山州督促金阳县对临

时用地审批、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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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凉山州交通运输局.贯彻上级关于防灾减灾决策部

署不力,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落实县级政府属地

责任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营地防汛减灾工作的意见»«四川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四川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关于进一步细化落

实工程建设营地洪涝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措施的通知»等文件

要求不到位,未严格履行行业主管部门防汛防地质灾害工作

职责,督促JN１项目部落实防汛主体责任不力,对汛期刚性

执行“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离”跟踪督促不到位;以经常性

工作代替专项重点工作,组织实施工程建设工棚营地洪涝地

质灾害防范应对措施不力,指导金阳县交通运输局开展汛期

洪涝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不到位;监管不到位,多次检查发

现汛期隐患问题均以通报形式反馈企业,仅责令整改,未对整

改情况进行复核,督促整改不到位;对省２１督导组检查交办

的问题整改督导不力,至事发前仍未完成整改.

６凉山州水利局.贯彻落实上级关于防灾减灾决策部

署不力,未严格履行行业主管部门防汛工作职责,督促指导金

阳县水利局贯彻落实«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四川省地质灾

害指挥部关于进一步细化落实工程建设营地洪涝地质灾害防

范应对措施的通知»«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主汛期防洪抗旱和蓄水

保供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健全落实防灾减灾责任体系、

执行汛期“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离”等不力;对金阳县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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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未组织实施工程建设工棚营地洪涝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措施

等问题失察;督促指导金阳县水利局河道管理工作不到位,对

JN１项目部侵占芦稿林河河道岸线擅自建设使用工棚营地和

跨河钢栈桥、芦稿林河三级河长巡河流于形式等问题失管失

察;对省２１督导组检查交办的问题督导整改不力.

７凉山州自然资源局.贯彻落实上级关于防灾减灾决

策部署不力,督促指导金阳县自然资源局贯彻落实«四川省防

汛抗旱指挥部、四川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关于进一步细化落实

工程建设营地洪涝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措施的通知»等文件要

求不到位,未压紧压实州地质灾害指挥部成员单位和相关企

业防地质灾害的责任;督促指导金阳县自然资源局开展在建

工地汛期地质灾害宣传培训、避险演练不到位;督促指导金阳

县自然资源局临时用地审批及日常监管工作不力;督促指导

金阳县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对省２１督导组交

办的问题整改情况跟踪督促不到位.个别干部存在默许纵容

企业谎报瞒报行为.

８金阳县交通运输局.贯彻上级关于防灾减灾决策部

署不力,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落实县级政府属地

责任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营地防汛减灾工作的意见»«四川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四川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关于进一步细化落

实工程建设营地洪涝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措施的通知»等文件

要求不到位,未严格履行行业主管部门防汛防地质灾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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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督促JN１项目部落实防汛防地灾主体责任不力;对金

阳县特殊地理环境存在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认识不足,对汛

期“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离”刚性要求执行不到位,对汛期

预警响应落实情况跟踪督促不到位;以经常性工作代替专项

重点工作,组织开展工程建设工棚营地洪涝地质灾害防范应

对措施工作不力;履行属地行业监管责任不到位,日常检查流

于形式,多次检查发现的问题均以通报形式反馈企业,仅责令

整改,未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核,督促整改不到位;对事发工棚

营地防汛防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对省２１督导组交

办的问题督促整改不力,至事发前仍未完成整改.个别干部

存在默许纵容企业谎报瞒报行为.

９金阳县水利局.贯彻上级关于防灾减灾决策部署不

力,落实«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四川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关

于进一步细化落实工程建设营地洪涝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措施

的通知»«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主汛期防洪抗旱和蓄水保供工作的

通知»等文件要求不到位,未有效督促有关部门(单位)、芦稿

镇健全防汛责任体系;芦稿林河三级河长巡河流于形式,对

JN１项目部侵占芦稿林河河道岸线擅自建设使用工棚营地和

跨河贝雷桥(钢栈桥)、未履行河湖审批手续、未开展行洪论证

与河势稳定性评价,未按照审查批复的防洪抢险应急预案和

度汛方案要求“桥梁驻地、钢筋加工厂驻地,不满足防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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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不得住人”等问题失管失责;汛期“喊醒”“叫应”工作不到

位,未督促、确认JN１项目部刚性执行“三个避让”“三个紧急

撤离”;对省２１督导组交办的问题督促整改不力,至事发前仍

未完成整改.未认真核实灾害失联人员人数.

１０金阳县自然资源局.贯彻落实上级关于防灾减灾决

策部署不力,对在建项目地质灾害风险分析研判不到位,针对

存在外地工人多、地质灾害防范意识差、应急避险能力弱等问

题采取措施针对性不强;临时用地审批把关不严,日常监管不

力,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５日作出钢筋加工场临时用地审批时未对

其实际用途进行现场核查,在发现临时用地红线范围内占用

部分河道时,未按要求征求河道主管机关意见;未依法依规处

置临时用地使用时限超期的问题,对JN１项目部改变临时用

地用途的问题失管失责;对事发工棚营地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整治不到位,对省２１督导组交办的问题整改跟踪督促不力.

１１金阳县应急管理局.贯彻落实上级有关防灾减灾工

作要求有差距,未充分发挥综合应急救援指挥部的统筹协调

作用,统筹协调交通运输、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防灾减灾工

作还不够.

(三)属地责任落实不到位

１凉山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灾减灾决策

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不力,未压紧压实各级领导干部

防灾减灾主体责任,对金阳县委、县政府和州交通运输、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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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落实防汛防地质灾害工作领导不力;对

灾害风险认识不足,汲取历史上发生的灾害教训不深刻,组织

开展防汛防地质灾害检查不深入,督促整改不到位;对汛期

“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离”刚性要求执行不坚决,督促落实

不到位;对金阳县委、县政府及州县有关部门存在的问题和报

送不实灾害信息等失察失责,个别干部存在默许纵容企业谎

报瞒报行为.

２金阳县.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关于防灾减灾决策

部署不力,对芦稿镇党委政府和金阳县交通运输、水利、自然

资源、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落实防汛防地质灾害工作领导不

力,落实在建工棚营地防灾减灾属地责任不到位;未压紧压实

各级领导干部防灾减灾工作责任,落实防灾减灾下沉一线要

求不到位;未依法查处JN１项目部违规建设使用工棚营地等

违法违规行为;对灾害风险认识不足,督促落实预警响应措施

和执行“三长两员”“三单四图”防汛工作要求不力,下沉一线

包保责任落实不到位,对汛期“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离”刚

性要求执行不坚决,跟踪落实不到位.开展失联人员核查核

实工作不力,对企业谎报瞒报问题失察失责,部分干部存在默

许纵容企业谎报瞒报行为.

３芦稿镇.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关于防灾减灾决策

部署不力,对工棚营地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督促整改不力;落

实防灾减灾属地责任不到位,对汛期“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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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喊醒”“叫应”末端执行缺位,收到预警信息后,未督促落

实JN１项目部刚性组织人员撤离.

(四)处理建议

１ 涉嫌谎报瞒报、默许纵容、知情不报的相关人员.涉

嫌谎报瞒报２４人、默许纵容１４人、知情不报３３人已由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其中,依法逮捕并已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路桥股份陈良春,路桥集团王中林、徐

国挺、陈昌吉,大桥分公司黄平、伏正兵,JN１项目部刘进、杨

果、张锦标,湖北文投公司何海,四川锦泰宏昇公司侯晓东等

１１人;将蜀道集团唐勇、陈其学、宋俊杰,路桥股份熊国斌,沿

江金宁公司刘文,金阳县委书记方凤华等６人依法移送司法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２６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对２８人给予

诫勉或责令检查.

２对企业转移避险等主体责任不落实的３８名责任人

员,对落实属地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不到位的５３名责任人

员,移交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法处置.公安机关已依法对６
名企业直接负有转移避险等主体责任人员以涉嫌重大责任事

故罪立案查处,采取相应的刑事强制措施,并已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

３对调查过程中发现钢筋加工场未办理涉河审批、改变

临时用地用途等问题线索,涉及业主、施工、劳务、监理公司和

责任人的相关问题线索,以及第三方评估单位存在的问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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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分别移交凉山州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４鉴于有关地方党委政府及部门对灾害发生负有重要

领导责任,对企业谎报瞒报失联人员问题失察失责,需要深刻

反思、改进工作,同时为推动各有关方面特别是地方各级党委

政府更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重要指示精

神,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

第一位并落到实处.建议分管省国资委、交通运输厅和分管

水利厅、自然资源厅的副省长向省委、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建议凉山州委、州政府和省国资委、交通运输厅、水利厅、自然

资源厅向省委、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建议金阳县委、县政府

向凉山州委、州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５对涉及企业内设、分支、派驻机构及相关人员存在的

问题,建议蜀道集团按照内部管理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五、主要教训

(一)一些领导干部对灾害的极端性认识不足,缺乏强烈

的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特别是２０２３年７月来川视察时专门告诫

“四川是自然灾害频发之地”,着重强调“要全面落实防汛救灾

主体责任,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各项应对准备工作”,明确要求

“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来川视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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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话精神,重点对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提出明

确要求,但是属地党委政府、行业部门及企业的一些领导干部

学习领会不全面、不准确、不完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树得不牢,对“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的避险要求落实

不到位,未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没有树立起强烈的

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没有从历史上发生的灾害中深刻汲取

教训,对山洪灾害极端性认识不足,针对暴雨、地灾等预警预

报信息进行了暴雨集中区域的应对,但全流域的综合研判不

足,对芦稿林河下游降雨不大时转移避险“三个避让”“三个紧

急撤离”的刚性要求执行不坚决、不果断,对事发地钢筋加工

场长期存在的防洪度汛问题隐患跟踪不到位、整改不彻底.

这是这场灾害造成不可挽回损失的深层次原因,也是各地各

有关部门领导干部首先要深刻汲取的教训.

(二)党性原则不强,触碰法纪“红线”

蜀道集团和凉山州、金阳县部分干部目无法纪、欺上瞒

下.灾害发生前企业没有做到知法守法,擅自改变临时用地

用途建设使用工棚营地、侵占河道岸线;相关部门执法存在

“宽、松、软、虚”,对企业存在的违法行为失之于宽、失之于软.

灾害发生后蜀道集团及下属企业有关人员共同组织实施谎报

瞒报,在主要负责人作出谎报瞒报决策后,集团内部和下属二

三级公司有关人员不及时、不如实报告所掌握的失联人员情

况,授意、编造、上报虚假数据;为掩盖谎报瞒报行为,违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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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资金开展善后处置,参与善后处置的相关人员党性原则性

不强,明知真实失联人数远超通报的失联６人,仍知情不报,

未向有关部门反映谎报瞒报情况.凉山州、金阳县部分干部

于当日上午８时许即获知３０余人失联的情况,１０时许接到

企业失联６人虚假数据报告,在明知数据不真实的情况下未

核实而直接上报,没有切实履行核实、报告职责,放任虚假数

据报送,存在默许纵容企业谎报瞒报失联人数的行为.这些

问题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党性原则、法纪意识、法治观念不

强,既对违法违规行为缺乏基本认知,又对党纪国法缺失敬畏

之心,加强法纪宣传教育十分必要和迫切.

(三)防汛责任不落实,末端执行不到位

企业防汛主体责任不落实.涉事企业防灾减灾意识淡

薄,日常防汛管理存在短板漏洞,防汛部署不严不实,违规改

变钢筋加工场临时用地用途建设施工人员驻地并在汛期违规

住人,应急预案不具操作性,隐患排查整改不到位.预警响应

形同虚设,灾害发生时,防汛责任人多数未在岗履职,无法有

效组织分析研判和转移避险,JN１项目部值班领导擅离职守

并聚众饮酒,不按要求组织转移避险,企业末端防汛责任严重

缺位.预警信息发布后,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未按地灾橙

色预警响应要求履职,也未督促相关人员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组织指挥体系失灵,相关分管县领导均未按要求到县防汛专

班履职,包保乡镇的其他县领导大多未按要求下沉一线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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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群众撤离,凉山州金阳县全域执行的“三长两员”“三单四

图”防汛工作机制实际落实存在差距,事发地芦稿镇油房村防

汛防地灾点长、常务副点长、副点长均未按要求履职,未下沉

到包保点位督导防汛工作,责任层层失守,末端执行不到位.

应以这场灾害为警示,着力解决一些领导干部和防汛责任人

在灾害防范应对中不作为、慢作为的问题,真正把各级防汛责

任特别是末端责任落地落实,牢牢掌握防灾减灾主动权.

(四)转移避险机制不健全,“叫应”落实不到位

转移避险工作未形成完整闭环.蜀道集团及下属企业对

预警预报信息缺少会商研判,对收到的暴雨、山洪、地质灾害

预警信息层层一转了之,没有向本级公司负责人报告,未发出

明确转移避险指令,未明确转移避险范围、时间等,也没有跟

踪了解落实情况,缺少有力的统筹调度.工棚营地的负责人

(班组长)没有“撤人”指令的执行权,负责下达指令的项目部

人员不在现场、没有及时下达转移避险指令,现场人员迟迟未

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浪费了转移避险的黄金时机.企业内部

未完善转移避险资金补助机制,JN１项目部考虑转移经费,担

心“空转”延误工期,主观上不愿组织转移避险.属地政府督

促落实有盲区空档,县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联动协作不到位、信

息不互通,均未跟踪核实人员转移情况;县防汛防地灾指挥部

及专班满足于线上调度指挥,虽多次通过微信、电话对项目部

转移避险情况进行线上调度,但未督促芦稿镇对JN１项目部

—４４—



转移避险情况进行核实;乡镇跟踪落实了辖区内群众转移避

险情况,未会同企业明确“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怎

么管”等具体措施,也未核实辖区内施工企业转移避险情况,

闭环管理不到位.这种在转移避险工作中机制不健全、只

“叫”不“应”的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要健全完善更具操作性

的防灾减灾工作机制,提升基层及企业防灾减灾能力和水平.

(五)日常监督管理有漏洞,问题隐患长期存在

州级督导检查不深不细,县级下沉一线未落实,企业末端

执行不到位.金阳县、芦稿镇领导先后带队检查３０余次,均

没有消除钢筋加工场存在的问题隐患,特别是２０２３年４月由

金阳县防汛办评审通过的JN１项目部防洪度汛方案中,明确

提出钢筋加工场汛期不得住人的意见,但属地政府没有督促

解决.州县交通运输、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先后对该项目检

查４０余次,均没有纠正JN１项目部违法违规建设使用工棚

营地的问题,收到省２１督导组交办的有关洪水可能冲毁钢筋

加工场堆堤进入施工人员驻地的问题,未跟踪到底,监管不闭

环.涉事企业对存在的问题隐患“书面整改”、虚假整改,JN１
项目部对金阳县河长制领导小组办公室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下

发整改通知书中认定的“钢筋加工房侵占了芦稿林河河湖岸

线”问题,书面回复已整改,但实际未整改;对收到的县交通运

输、水利等部门检查提出的隐患清单,要求整改钢筋加工场

“驻地逃生转移路线不合理”“汛期不得住人”等隐患,至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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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仍未整改落实;监理单位对钢筋加工场施工人员驻地汛期

违规住人问题只提出工作要求,未督促施工单位整改到位.

属地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在问题隐患治理上只检查不提出问

题或只提出问题不督促整改,涉事企业在问题整改上做选择、

打折扣,没有真正落实,反映出一些干部工作作风漂浮,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依然存在,亟需认真整改,狠抓落实,务求取得

工作实效.

六、防范及改进措施建议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作出一

系列重要指示,强调“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执行力、

评判国家动员力、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川视

察时又对做好防灾减灾救灾专门提出要求.各级各部门各单

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把确保

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做到“两个

维护”.要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

精神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各级各类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教

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牢忠诚意识,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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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有企业要进一步强化政治素质,加强党性锤炼,不断增强

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

感,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更加自觉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要

将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纳入巡视巡察和干部考核的重要

内容,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切实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

安”的政治责任.第二批主题教育期间,在全省深入开展安全

领域突出问题和作风不实、欺上瞒下等问题专项整治,用凉山

州金阳县“８２１”山洪灾害案例警示全省,教育广大干部知敬

畏、守底线.

(二)细化落实防汛责任,强化防汛安全监管

要用清单制管理来细化明确各方防汛责任,全面推动属

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地落实.地方各级党

委政府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切实加强对防灾减灾救

灾工作的组织领导,主要领导要亲自抓,班子成员要共同抓;

有关部门要落实“三管三必须”的要求,不断完善防汛防地灾

制度规定,强化防汛防地灾安全监管,依法依规查处工作不落

实及违法违规行为,织密织牢行业监督网;各企业要认真履行

主体责任,落实防汛防地灾各项制度规定,要健全完善各级企

业班子成员层层包干负责的包保责任制,实行业主单位和施

工单位包项目部,项目部包工棚营地,工棚营地要明确防汛责

任人和防汛巡查员,确保将防汛防地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国有企业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各级国资部门要加强督导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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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督促建立完善制度,加强内部管理,实现安全发展.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完善联合会商调度机制,将施工工棚营地纳入

属地防灾减灾体系,健全落实地方与企业的对接机制,加强互

通协同和联防联控,不留防汛安全工作盲区.要健全落实信

息报送责任倒查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健全完善

多渠道收集汇集核实突发事件信息制度,确保灾害信息报送

及时准确;要深刻汲取教训,建立信息谎报瞒报警示通报机

制,切实达到警示教育和震慑效果,坚决遏制信息谎报瞒报事

件的再次发生.各级各部门各企业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慎终如始做好防汛防地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三)切实强化源头治理,全面排查整治隐患

要深入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运用好普查成果,将

重大风险隐患整治列入规划,采取工程措施,下决心、下功夫

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隐患.要制定完善工棚营地选址办法,全

面推行工棚营地选址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双评估”制度.要

加强汛期防汛防地灾风险管控,针对山洪、地质灾害多发易发

的情况,科学制定、严格落实度汛方案.要加强隐患排查治

理,严格管控违法侵占河道行为,对辖区内各类施工工地、工

棚营地、河道岸线等深入开展排查检查,对违法违规占用河道

及行洪通道的工棚营地要立即关停迁建;对暂不具备安全条

件的要及时制定方案迅速整改或有序迁建.对河心洲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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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网红打卡地、沿河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要认真开

展排险除患.对发现的问题隐患,要明确专人负责,跟踪督促

落实整改,切实做到隐患排查不到位不放过、整改整治不到位

不放过,形成闭环管理,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全力防范

各类灾害事故发生.

(四)加强应急预案管理,完善预警响应机制

各级各部门各企业要开展山洪、地质灾害等灾害应急预

案评估修订工作,特别是细化明确转移避险“转移谁、谁组织、

何时转、转到哪、怎么管”和“转移线路”等具体措施,注重预案

衔接并按规定报备,组织学习培训,全员全覆盖开展应急演

练,特别是加强夜间转移避险演练,提升应对处置和逃生自救

能力.要形成预报、研判、预警、叫应、转移、安置、评估、返回

等完整工作闭环.要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强化对上下游和左

右岸联动分析研判.要完善信息发布机制,确保预警预报信

息第一时间传递到每一个人.要完善预警响应机制,发布预

警后及时依据预案制度启动响应,组织体系要规范运行,领导

必须到岗履职,预警信息管理要规范运行,下达明确的预警指

令,不能只提预警等级、不明确“撤人”要求.要完善转移避险

制度机制,企业要制定转移避险指令执行办法,将“撤人”指令

的执行权明确给工棚营地负责人或班组长;要建立并落实预

警“叫应”及反馈校核机制,多形式多方式确认人员转移安全,

完成闭环管理.要健全完善转移避险资金补助办法.要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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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省级重在调度指挥、市级重在督促检查、县级重在下沉

一线、乡村重在末端执行”的防汛工作要求,坚决落实“三个避

让”“三个紧急撤离”刚性要求,真正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可

失防万一”.

(五)做好宣传教育培训,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把凉山州金阳县“８２１”山洪灾害作为典型案例开展警

示教育,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和侥幸

心理,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增强风险意识、忧患意

识,切实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抓实、链条扣牢、责任落细.要

加强对企业管理人员刑法、突发事件应对法、防洪法、土地管

理法、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教育培训,学法知法守法

用法,严格依法办事.要重点督促企业管理人员掌握工程建

设中灾害风险特点及防范应对措施,认真履行好防灾减灾救

灾的职责.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教育,制

作一批“愿意看、看得懂、记得住”的宣教作品,特别要在山区

加强洪涝、地质灾害科普宣传,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警示

教育,推动防灾常识、主动避险意识“入脑入心”.要推动防灾

减灾救灾知识教育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

进职业培训,增强防灾减灾救灾意识,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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